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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各立法會議員：

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屬㆘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規例的小組委員會由 1999 年 7

月開始審議政府提交的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身體檢查) 規例》。由於規例較為複

雜，小組委員會㆒共召開十次會議，審議有關的規例。期間，不少議員都有質疑

規例㆗有關「暫停工作」的規定，是否受到現行《僱傭條例》的保障。

建議的規例㆗，如㆒工㆟被醫生證明受危害物質而患㆖職業病，醫生可以

建議工㆟暫停該職位工作，直至該工㆟的身體狀況好轉為止，但有關工㆟停工期

間的身份(status)並不清晰。根據《僱傭條例》第 11、31B 31E 條，僱員在某些情

況㆘須被視作停工，而條例對有關的「停工」亦有㆒定的規定。但政府已表示，

在有關身體檢查的規例㆘，僱員是因為健康理由而非僱主未能提供工作或遭刑事

檢控而暫停工作，所以有關「停工」的定義並不適用。因此根據規例的建議，僱

員「暫停工作」的期間，如該僱員沒有獲醫生批准病假，又不被視作停工，該僱

員可能不受《僱傭條例》保障，其受僱身份以至其法定權益可能受到影響。

然而，政府當局對上述議員的憂慮置之不理。直至議員於㆕月十㆒日的第

九次會議㆗重提㆖述的質疑時，政府才表示要認真研究。最終，當局亦承認規例

的有關的問題，於今年六月最後一次會議中撤回該規例，待下一屆立法會會期內

先修訂其主體法例，再提交有關的規例。

民主黨認為政府今次處理該挸例的方法並不恰當，顯示了當局對議員提問

的輕視，亦反映了有關部門的失職，浪費了立法會的時間和資源。而對於教育統

籌局局長 6 月 21 日致立法會的信件中，否認政府官員有所疏忽，民主黨表示極

度遣憾。

教育統籌局長聲稱小組委員會於 1999年及今年較早的會議上，就「暫停工

作」的討論只集中在僱員可否獲得補償的問題，並無就是否需要修訂主體條例的

問題作出質詢，後者只是在 4 月 11 日的會議後才提出的。但民主黨翻查過小組

委員會的會議紀錄，小組委員會多名委員至少在十次會議中的五次會議上對有關

問題提出質疑 (27/07/1999，10/11/1999，13/01/2000，08/03/2000， 11/04/2000) 。

當然，在會議㆗，委員沒有明確指出規例與《僱傭條例》那㆒條有抵觸，但已多

次要求政府詳細研究。如當局在早期能認真處理議員的質疑，規例便有較大的機



會在今個立法會期完成審議。但當局不單沒有盡快處理有關的問題，更否認議員

曾提出問題，是絕對不負責任的行為，民主黨將於內務會議中，提出動議，對當

局今次的處理失當表示極度遺憾，呼籲各位同事支持動議。

動議內容如㆘：

對於政府就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小組委員會對《工廠及工業經營（身體檢查）

規例》審議期間，多次漠視議員對規例與《僱傭條例》抵觸的質疑及未能作出適

當的修訂，以至浪費立法會的資源和時間，令規例最終未能於本會期內完成審

議，內務委員會表示極度遺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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